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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7〕42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标准和地方

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编制了本标准。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9部分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是义乌市公共资源交

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系列标准之一，本系列标准结构如下：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1部分：总则》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2部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3部分：政府采购》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4部分：国有产权交易》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5部分：土地使用权交易》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6部分：矿业权交易》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7部分：国企采购》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8部分：农村产权交易》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9部分：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10 部分：评标专家费支付标准》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11 部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标准》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12 部分：全流程网上交易标准》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第 13 部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简易招标办法

标准》 

本标准由义乌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义乌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义乌市环境保护局、义乌市公共资源要素交

易分中心、义乌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序军、朱力、王芳、王冠军、过秀华、陈达、赵秋明、陈喜忠、王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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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工作规则 

第 9 部分：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政务公开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政务公开具体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义乌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承担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政务公开工作的机关事业

单位开展政务公开工作。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工作规则。 

2.1  

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 

指碳排放、排污权等资源要素的交易行为。 

2.2  

拍卖 

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 

2.3  

挂牌 

指出让人发布挂牌公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标的物的交易条件在指定的场所挂牌公布，

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确定受让人的行为。 

2.4  

五公开 

指政务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3 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与业务流程 

3.1 义乌市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应按照附录 A执行。 

3.2 义乌市资源要素交易业务流程应按照附录 B执行。 

4 政务公开内容 

4.1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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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义乌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

公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4.1.2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应认真梳理资源要素交易相关政策文件，并在当地主要媒体、政府门

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布。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不符的，应及时进行修改完善，并向社会

公布。同时，资源要素交易相关政策如重新公布或调整，应一并在当地主要媒体、政府门户网站、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布。 

4.1.3 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政策法规应由各行政主管部门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进

行长期公开。公开内容应包括以下信息： 

——国家级法律法规； 

——省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义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义乌市部门规范性文件。 

4.2 交易公告 

4.2.1 挂牌公告 

4.2.1.1 挂牌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告栏公开，公开时限不少于 7

日。 

4.2.1.2 挂牌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项目概况及事项； 

——竞价人资格要求； 

——保证金缴纳； 

——报名截止时间； 

——其他。 

4.2.2 拍卖（竞价）公告 

4.2.2.1 拍卖（竞价）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

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告栏公开，公开时限

不少于 7日。 

4.2.2.2 拍卖（竞价）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项目概况及事项； 

——竞价人资格要求； 

——保证金缴纳； 

——报名截止时间； 

——其他。 

4.2.3 协议出让公告 

4.2.3.1 协议出让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告栏公开。 

4.2.3.2 协议出让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出让人、受让人概况及事项； 

——标的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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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条件须知； 

——出让价格； 

——其他。 

4.3 更正公告 

4.3.1 更正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告栏公开。 

4.3.2 在公告期间，交易公告内容发生变化、涉及条件变更等重大变动，应当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及

时发布更正公告，以发布更正公告当日起重新计算公开时限。 

4.3.3 更正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项目概况； 

——更改事项； 

——联系方式。 

4.4 成交公告 

4.4.1 资源要素（排污权)成交公告 

4.4.1.1 资源要素（排污权)成交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

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告栏公开，

公开时限不少于 5个工作日。 

4.4.1.2 资源要素（排污权)成交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交易标的名称； 

——成交价格。 

4.4.2 其他成交公告 

4.4.2.1 其他成交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告栏公开发布，公开时限

不少于 5个工作日。 

4.4.2.2 其他成交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交易标的名称； 

——成交价格。 

4.5 合同公告 

4.5.1 合同公告应由代理机构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公开，公

开时限不少于 3日。 

4.5.2 合同公告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采购人、供应商双方名称、地址、邮编、单位负责人、电话； 

——签约时间、地点； 

——合同价格； 

——合同内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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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监管公告 

4.1.1 投诉处理 

4.1.1.1 对有关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处理情况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与

行政执法部门在投诉处理有效期内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进行公

开。 

4.1.1.2 投诉处理公开内容为投诉处理决定书。 

4.1.2 违法违规处理结果公告 

4.1.2.1 对有关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处理情况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与

行政执法部门在违法违规处理有效期内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进

行公开。 

4.1.2.2 违法违规处理结果公告的公开内容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其他处理结果。 

4.2 监管服务信息 

4.2.1 监管机构 

4.2.1.1 监管机构信息应由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

台进行公开，公开时限为长期。 

4.2.1.2 监管机构信息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机构名称； 

——工作职责； 

——办公（举报投诉）地点； 

——联系（举报投诉）电话。 

4.2.2 服务机构 

4.2.2.1 服务机构信息应由服务机构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进

行公开，公开时限为长期。 

4.2.2.2 服务机构信息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机构名称； 

——工作职责； 

——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 

4.2.3 服务指南 

4.2.3.1 服务指南应由平台服务机构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进

行公开，公开时限为长期。 

4.2.3.2 服务指南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服务指南； 

——工作流程。 

4.2.4 服务收费 

4.2.4.1 服务收费信息应由平台服务机构通过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

台进行公开，公开时限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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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服务收费信息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收费单位名称；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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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工作规则附录） 

义乌市资源要素交易（排污权）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五

公开”

阶段 

公开依据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方式（渠道） 

公开形式 

主动
公开 

依申
请公
开 

不公
开 

资源

要素

（排

污权）

交易 

政策法规  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2 号）第十

二条 

1.国家级法律法规； 

2.省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3.义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4.义乌市部门规范性文件。 

各行政主

管部门 
长期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3.浙江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   

交易公告 

挂牌公告 执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拍

卖法》第四十五条；2.

《义乌市国有产权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义乌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第

〔2018〕96 号。 

1.项目概况及事项； 

2.竞价人资格要求； 

3.保证金缴纳； 

4.报名截止时间； 

5.其他。 

代理机构 不少于 7日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3.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4.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 

5.微信公众号； 

6.单位公告栏。 

√   

拍卖（竞

价）公告 
执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拍

卖法》第四十五条“拍

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

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2.《义乌市国有产权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义乌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第

1.项目概况及事项； 

2.竞价人资格要求； 

3.保证金缴纳； 

4.报名截止时间； 

5.其他。 

代理机构 不少于 7日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3.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4.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 

5.微信公众号； 

6.单位公告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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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6 号。 

协议出让

公告 
执行 

《浙江省排污权储备

和出让管理暂行办法》

（浙环发〔2013〕45

号）第十五条 

1.出让人、受让人概况及事

项； 

2.标的物名称； 

3.出让条件须知； 

4.出让价格； 

5.其他。 

代理机构 不少于 7日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3.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4.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 

5.微信公众号； 

6.单位公告栏。 

√   

更正公告  执行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1 号）第二十三条； 

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第二十一条。 

1.项目概况； 

2.更改事项； 

3.联系方式。 

代理机构 

在公告期

间，交易公

告内容发生

变化、涉及

条件变更等

重大变动，

应当在原公

告发布渠道

及时发布更

正公告，以

发布更正公

告当日起重

新计算公开

时限。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3.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4.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 

5.微信公众号； 

6.单位公告栏。 

√   

成交公告 

资源要素

（排污

权)成交

公告 

结果 

1.参照《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 32 号令）第五十

条； 

2.《浙江省排污权储备

1.交易标的名称； 

2.成交价格。 
代理机构 

不少于 5个

工作日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3.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4.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 

5.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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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让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六条；3.《义乌市

国有产权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义乌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第〔2018〕96

号。 

6.单位公告栏。 

其他成交

公告 
结果 

1.参照《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 32 号令）第五十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613 号）

第五十四条；3.《义乌

市国有产权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义乌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第〔2018〕

96 号。 

1.交易标的名称； 

2.成交价格。 
代理机构 

不少于 5个

工作日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3.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4.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 

5.微信公众号。 

√   

合同公告  结果 

《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发改委等 8 部委

2013 年第 20 号令）第

四十一条 

1.合同名称； 

2.合同编号； 

3.采购人、供应商双方名称、

地址、邮编、单位负责人、

电话； 

4.签约时间、地点； 

5.合同价格； 

6.合同内容； 

7.其他。 

代理机构 不少于 3日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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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公告 

投诉处理 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

见》（国办发（2017）

97 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1.行政主

管部门； 

2.行政执

法部门。 

处理有效期

内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违法违规

处理结果

公告 

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

见》（国办发〔2017〕

97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其他处理

结果 

1.行政主

管部门； 

2.行政执

法部门。 

处理有效期

内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监管服务

信息 

监管机构 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2 号） 

1.机构名称； 

2.工作职责； 

3.办公（举报投诉）地点； 

4.联系（举报投诉）电话。 

行政主管

部门 
长期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服务机构 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2 号） 

1.机构名称； 

2.工作职责； 

3.办公地点； 

4.联系电话。 

服务机构 长期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服务指南 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2 号） 

1.服务指南： 

2.工作流程。 

平台服务

机构 
长期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服务收费 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2 号） 

1.收费单位名称； 

2.收费项目； 

3.收费依据； 

4.收费标准； 

5.监督电话。 

平台服务

机构 
长期 

1.义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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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工作规则附录） 

义乌市资源要素交易业务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